
第１８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１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

关于绿蓝悖论的消解①

———答邓桂芳和徐敏的质疑

陈晓平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邓桂芳和徐敏对笔者关于绿蓝悖论的解决方案主要提出两点质疑。对其第一点质疑，笔者指出，直接观察

属于感受性，而感受性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因此，关于两个证据陈述是否表述同一观察需要给出具有公共性的论证，此类

论证包括这两个证据陈述是否可以互推。对其第二点质疑，只需对证据陈述稍加补充便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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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述一下古德曼提出的绿蓝悖论。一个通常被公认的归纳认证标准是：形如（ｘ）（Ｆｘ→
Ｇｘ））的全称概括可被形如Ｆａ∧Ｇａ的事例所认证。如，假说Ｈ１即“所有翡翠是绿的”可被证据Ｅ１即“ａ１
这个翡翠是绿的”加以认证。古德曼引入一个新谓词“绿蓝”（ｇｒｕｅ），其定义是：一个对象是绿蓝的，当
且仅当，它在ｔ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或者它在ｔ之前未被观察且是蓝的。其中 ｔ表示未来的某个时刻
如公元３０００年元旦中午１２点整。由于现在观察的一个绿翡翠ａ１满足绿蓝的定义，所以 Ｅ１等值于 Ｅ２
即“ａ１这个翡翠是绿蓝的”。根据归纳认证标准，Ｅ２认证假说 Ｈ２即“所有翡翠是绿蓝的。”然而，Ｈ１和
Ｈ２这两个假说是不相容的，因为关于一个在ｔ之后将被发现的翡翠ａｉ，它们的预测是相冲突的：Ｈ１的预
测是“ａｉ这个翡翠是绿的”，Ｈ２的预测是“ａｉ这个翡翠是绿蓝的”，后者相当于“ａｉ这个翡翠是蓝的”。这
意味着，相同的观察证据以同等的程度认证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假说。这就是绿蓝悖论。

笔者的解决方案是指出，Ｅ１并不等值于 Ｅ２，因此，所谓“绿蓝悖论”其实说的是两个不同的观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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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别认证两个互不相容的假说，这里不存在任何悖论。为什么说Ｅ１不等值于Ｅ２呢？因为要想从Ｅ１
推出Ｅ２还需要增加一个条件即观察ａ１的时刻在ｔ之间，但Ｅ１中没有这个经验陈述。与Ｅ２等值的证据
陈述是Ｅ３即“ａ１这块翡翠是绿的并且在ｔ之前被观察”。Ｅ３所认证的假说不是Ｈ１而是Ｈ３即“所有在ｔ
之间观察的翡翠是绿的”。显然，Ｈ３与Ｈ２是相容的，因此，Ｅ２与Ｅ３这两个等值的证据陈述并没有同等
程度地认证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假设，绿蓝悖论并不存在［１］２８４－２９２。

邓桂芳和徐敏在《评绿蓝悖论的消除主义方案———与陈晓平教授商榷》一文中对笔者的方案提出

质疑，其质疑基于以下两点：

其一，两个证据陈述是否描述相同观察与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推出关系并无关联。假设一个主体观

察了翡翠ａ的颜色，该次观察可以通过“翡翠 ａ是绿的”来描述，也可以通过“翡翠 ａ不是黄的”（或者
“翡翠ａ是有颜色的”）来描述。显然，“翡翠ａ不是黄的”（“翡翠 ａ是有颜色的”）推不出“翡翠 ａ是绿
的”。但是，它们却都描述了同一观察。其二，退一步讲，纵使承认这里的充分条件断言成立，陈文自身

却将面临不一致。据陈文，虽然Ｅ１和Ｅ２没有描述相同观察，但Ｅ２和Ｅ３描述相同观察。然而，因为Ｅ２
推不出Ｅ３（比如“翡翠ａ１是绿蓝的”推不出“翡翠ａ１在ｔ之前被观察并且是绿的），根据上述充分条件断
言，Ｅ３和Ｅ２并未描述相同观察

［２］。

对于以上第一点，笔者的回答是：对于“翡翠ａ不是黄的”和“翡翠ａ是绿的”这两个证据陈述，凭什
么说二者“描述了同一观察”。我们说它们描述了不同的观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二者的涵义是不同

的；但要说它们描述了相同的观察则需要给出论证。当代心智哲学表明，直接观察属于感受性（ｑｕａｌ
ｉａ），而感受性本质上是私人性的，而私人性的心理感受不属于逻辑学所讨论的范畴。例如，一个红绿色
盲者把红和绿看作同一种颜色，这样的观察不能成为我们正常人讨论证据问题的根据。这就要求，关于

两个证据陈述是否表述同一观察需要给出具有公共性的论证，此类论证包括这两个证据陈述是否可以

互推。事实上“翡翠ａ不是黄的”和“翡翠ａ是绿的”不可互推，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们表述了同一观
察。由此可见，两个证据陈述是否描述了同一观察与它们之间是否可以互推并不是没有关联的。

对于第二点，笔者的回答是：邓、徐的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很容易补救。本人的解决方案的核心

思想是：古德曼关于“绿蓝”的定义把时间条件引入，因而观察陈述必须包含对观察时间的陈述。相应

地，Ｅ２的恰当表述是Ｅ４：“翡翠ａ１在ｔ之前被观察并且是绿蓝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陈述，我们不
能仅仅根据“绿蓝”的定义就把一块绿翡翠说成是绿蓝的。显然，根据“绿蓝”的定义，Ｅ３和 Ｅ４之间是
可互推的。换言之，在古德曼把“绿蓝”定义引进之后，Ｅ１和 Ｅ２都不是恰当的证据陈述，只有 Ｅ３和 Ｅ４
是恰当的证据陈述。当然，在不考虑“绿蓝”定义的情况下，Ｅ１是关于Ｈ１的恰当的证据陈述。

这里涉及语境问题：当古德曼引入“绿蓝”定义之后，我们的讨论便从普通的颜色语境转入反常的

颜色语境，在反常语境下，任何观察陈述必须包括对观察时间的描述，用以确定观察时间是在 ｔ之前还
是在ｔ之后，否则不成其为观察证据。古德曼构造的所谓“绿蓝悖论”其实是把如下两个不同语境中的
认证关系拼凑在一起的结果，即普通颜色语境中的认证关系———“ａ１这块翡翠是绿的”认证“所有翡翠
是绿的”，和反常颜色语境中的认证关系———“ａ１这块翡翠是绿蓝的”认证“所有翡翠是绿蓝的”。既然
这两种认证关系是关于不同语境的，因此并不构成悖论。正如正常人和色盲人关于认证关系的表述并

不构成悖论，尽管他们观察的是同一块翡翠。

此外，邓、徐文中还要求笔者对古德曼为何会有这样的混淆做出解释，因为“精通逻辑又熟知确证

关系经典定义的古德曼不太可能做出这种混淆。”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即使做出解释也是一种猜测，因

为他犯错误的原因很可能是非常私人性的，这种猜测对于理论批评并非必要。当然，如果批评者愿意做

出此类猜测也未尝不可，仅供参考而已。对于古德曼在“绿蓝悖论”方面所犯错误的原因，笔者可以这

样猜测：他忽视了语境因素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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